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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經課-1  創世記 15:1-12,17-18 
    之前，上主已召喚亞伯蘭離開吾珥(位於現今伊拉克境內) “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”(12:1)。上主已應許祝福亞

伯蘭，且與妻撒萊和他的兄弟羅得也已動身遷往迦南。之後，迦南地發生飢荒，以致亞伯蘭和族人前往埃及求生活。

但法老王卻為撒萊的美麗所吸引，認為她是亞伯蘭的妹妹，繼而將撒萊帶進皇宮。當法老知道撒萊是亞伯蘭的妻子

後，便將亞伯蘭及其族人趕出境。 

    此段經課敘述兩個從神來的禮物的故事：1-6 節，一個兒子及眾多的後裔；7 節之後，記載上主應許亞伯蘭之地。

經文中(1、4 節)描述“耶和華的話臨到…”此方式，成為後來先知經歷上主的方式；在 20 章 7 節中亞伯蘭也被稱為先

知。神揀選亞伯蘭為祂自己的最愛；祂要保護(“盾牌/保護”，1 節)亞伯蘭。且上主“獎賞”亞伯蘭的禮物是完全不必

付代價的。當時的習俗，如果妻子沒又為丈夫生兒子，那麼在主人家中出生的奴僕總管(“奴僕”，3 節)，也就是“以

利以謝”(2 節)，他可以繼承亞伯蘭家的產業。上主應允要給亞伯蘭兒子(“親生的兒子”，4 節)，且將有無數的後裔(“如

眾星一般”，5 節)。亞伯蘭相信上主的應許；因此，他與上主建立對的關係(“稱義”，6 節)。 

    在第 7 節，上主對亞伯蘭說的話，正如之後祂在西奈山對摩西說的。但此時，亞伯蘭並不很確信，於是亞伯蘭

要求上主給一個兆頭或誓約(8 節)。從耶利米書(34：18-20)的描述中，我們知道 9-10 及 17 節獻祭立約的儀式是源自

古代。17 節所述祭物分成兩半(“兩片”，17 節) 表示破壞彼此誓約的一方，也將遭受肢解。如同第一節一般，亞伯

蘭又得一異象(12 節)：太陽西沉，亞伯蘭“沉沉入睡”，令人恐怖的大“黑暗”臨到，此景顯示超自然力量介入令亞伯

蘭驚畏，上主以火顯示祂的臨到(17 節)。只有上主義務承擔誓約，所以只有祂從兩行“肉塊”中間經過。此約定在半

途中止(因此希伯來民族)，成為受害者：在後來，大衛的王朝幾乎是從尼羅河一直延伸上到“幼發拉底河”的(18 節)。
(其他章節的聖經故事中，上主改換亞伯蘭的名字為亞伯拉罕，顯示亞伯拉罕與上主建立新的關係。) 

共同經課-2  詩篇 27 
詩人在此詩中表達對上主的信靠。經文中，“亮光”連結著“生命”。當“作惡的人”(2 節)要摧毀詩人時(“吃我的

肉”)，但他們終究不能得逞。即便惡人人數眾多(“大軍”，3 節)，詩人確信惡人終將失敗。詩人求告上主，讓他能一

生一世住在聖殿中敬拜 (“生活”，4 節)，瞻仰上主行事的“美善”，能更認識神；這些事是他想作的。上主的帳幕便

是聖殿；是詩人的避難處；在那處，神使邪惡的仇敵無法接近詩人(6 節)。也因此，詩人讚美神。7-12 節，詩人繼續

求告上主，祈求神應允看顧詩人(9 節)；因在過去上主似乎是對以民隱藏而不顧。祈求神照顧詩人(10 節)。祈求神指

引敬虔之道，使詩人可免落入口說謊言(“妄作見證”，12 節)的仇敵之手，而遂其“所願” (12 節)。13 節詩人結論，他

確信必能生而見著上主恩惠的果效。14 節可能是詩人之後的補述：神不會依凡人的計畫而行事的 

共同經課-3  腓立比書 3:17-4:1 
保羅之前已寫信說：“我渴望認識基督，體驗祂復活的大能，以經歷祂的死來分擔祂的苦難”(3:10)。那時保羅尚

未完全認識基督，但他仍向著基督再臨帶來的獎賞的目標繼續奔跑(3:12)。這是“靈性成熟”(3:15)的基督徒都應當這

樣想的：他們並未達到完全認識基督。 

現在保羅以自己在基督的苦難中的受苦為例(此時，保羅被關)。注意那些效法保羅的(我們的)人！保羅“多次”(3:18)

勸告那些心在他務而不效法的人：可悲的他們，在末世將被毀滅。然而他們是誰？也許是以自我為主的人，但更可

能是指那些堅守猶太飲食律法(“肚腹”，3:19)、行割禮的基督徒：以誇口在本該適度遮蓋的器官為榮耀 (“羞辱”)。這

些“世上的東西”，會因基督再臨而成過去。世人期望成為羅馬公民，但我們是期望成為“天上的”公民(3:20)。我們現

今必死之身，會因與基督合一而改變，將能進入永生(3:21)。根據詩篇第 8 章，彌賽亞是萬有的至高君王(“臣服於祂”)；
基督就是彌賽亞。切勿偏離正確的信仰！(4:1) 

同經課-4  路加福音 13:31-35 
    在 23 節中，有人問耶穌“得救的人少嗎？”耶穌警告說，已經和祂一起吃喝的很少人能夠進到上帝國；會有很多

看來是虔誠的人被驅逐在外面。很多其他的人，來自世上各國，將同祂一起吃喝。 

    現今“有幾個法利賽人”(31 節)，此處這些法利賽人，可能在福音書中唯一提到他們而有被稱許的，他們勸耶穌

離開希律王的領土(“這裡”是指加利利和比利亞地區)。(耶穌出生不久，大希律就死了。)在耶穌看來，希律王只是“那

個狐狸”(32 節)：希律他具有毀壞性格、狡猾、詭詐、政治意圖。希律不能減短耶穌在世上的服事。耶穌“必須”(33
節)前往耶路撒冷，為要符合天父的旨意，一天又一天地持續；向著祂的復活前進(“第三天”，32 節)，祂將完成，完

全成就，恢復了上帝在創造時所想要與人之間的關係的使命。 

    是耶路撒冷，而非希律王朝，上帝的先知第一次發出這樣的宣告！(33 節 b)。耶城將是執行耶穌被謀害之地。

34-35 節中，耶穌為耶城全城，以及(也許也有)城中的宗教領袖(“家”)悲嘆。34 節 b 述及耶穌傾全力要帶領猶太人歸

向祂，還有許多未見於福音書中的努力。耶城的居民，如今拒絕耶穌，將不得再見祂直到他們說 “願…”(35 節)，那

時候祂將會在第一個棕樹主日，凱旋地騎驢進耶城。 


